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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陳水扁陳水扁陳水扁先生先生先生先生今今今今（（（（19））））日日日日移送臺中監獄移送臺中監獄移送臺中監獄移送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附設培德醫院附設培德醫院附設培德醫院醫醫醫醫

療療療療專區接續治療專區接續治療專區接續治療專區接續治療 

 
一、陳水扁先生自 101 年 9 月 21 日戒護在臺北榮民總醫院

就醫，經過近 7 個月悉心檢查及治療，該院認為陳水扁

先生目前病況已趨於穩定，因而建議出院。法務部、矯

正署及臺北監獄對於臺北榮民總醫院醫師及同仁的辛

勞，表示感謝。根據該院所提「陳前總統出院建議報告」

(以下簡稱「出院建議報告」)，有關陳水扁先生的病情

概要為： 

（一）神經內科診斷及治療 

1.診斷：結巴性語言障礙（口吃）、非典型帕金森症、大

腦輕微萎縮。 

2.治療：已安排多項檢查排除中風等嚴重退化性疾病，口

吃症狀目前並未加重，手抖目前藥物治療中，呈

現穩定進步，宜長期追蹤。 

（二）精神科診斷及治療 

1.診斷：重度憂鬱症、重度呼吸中止症。 

2.治療：藥物治療、心理治療、職能治療及環境治療，目

前症狀緩慢進步中。 

（三）其他重要生理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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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排尿困難：泌尿道感染已痊癒，攝護腺肥大，目前藥物

治療中，排尿困難症狀與壓力、情緒症狀有關。 

2. 痔瘡出血：已進行手術，目前術後恢復良好。 

3. 鼻中膈彎曲及鼻塞：已進行手術，目前鼻塞狀況已完全

改善，呼吸中止症狀亦獲得改善。 

另出院建議報告指出，陳水扁先生所患的重度憂鬱症，

仍有憂鬱、焦慮、失眠等殘餘症狀；出院後環境的改善、家

屬的支持以及選擇適當處所療養，對於病情的改善與降低復

發風險非常重要。因此，安置於適當場所如居家療養或設有

精神科的綜合醫院或精神專科醫院可以列入考量。 

二、矯正署及臺北監獄經慎重審酌上開出院建議報告，在尊

重醫療專業及權衡法律規定後認為： 

（一） 居家療養於法不合： 

出院建議報告中所提「居家療養」乙節，依監獄行刑

法第 2條規定:「徒刑、拘役之執行，除法律別有規

定外，於監獄內執行之」。並無將受刑人的住處作為

執行徒刑場所的依據。因此，「居家療養」的建議於

法有違，不可採行，否則矯正機關即屬違法失職。 

（二） 依陳水扁先生症狀，仍不符保外醫治條件： 

按監獄行刑法第 58 條第 1 項規定，受刑人罹患疾病，

應於在監就醫、戒護外醫或移送病監都無法獲得適當

醫治的情況下，方能保外醫治。依陳水扁先生上述病

況，雖罹患嚴重憂鬱症，然陳水扁先生係因貪污犯

罪，定執行刑 20 年的受刑人，並非一般單純病人，

終究不能單憑其個人或家屬意願，以回家治療為任意

性選項；況上述出院建議報告亦指出到設有精神科的

醫院治療，亦為適當安置措施，可見其病況仍可藉由

在戒護中醫療方式為之。因此，認為仍不符保外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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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條件。又矯正機關截至 102 年 3 月底，收容人經精

神科專科醫師評估，診斷罹患精神疾病者共有 2091

人，其中罹患憂鬱症者 445 人，此類收容人醫療處遇

多以規律服藥控制，平日由監獄內管教人員加強戒護

與輔導，並安排精神科醫師定期門診追蹤或戒護外

醫；必要時，則移送臺中監獄醫療專區治療。目前臺

中監獄精神病療養專區收容人數共計 150人，該監對

於罹患精神疾患受刑人可提供完善醫療環境及照護

服務。又據矯正署資料顯示，矯正機關受刑人未曾有

因精神疾病而獲保外醫治。因此，基於刑罰公平性尚

難以憂鬱症作為保外醫治理由，否則對其他患病受刑

人即形成歧視待遇。 

三、由於陳水扁先生兼具受刑人、病人及卸任國家元首等身

分，矯正署及臺北監獄審慎考量結果，認為宜將陳水扁

先生移送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繼續收容治療，主要理

由為： 

（一） 根據「出院建議報告」指出，陳水扁先生目前病況已

趨於穩定，急性期症狀獲得控制，應進入慢性療養與

治療。矯正署及臺北監獄在不違背現行法律原則下，

考量其為受刑人、病人及對卸任國家元首的尊重，並

納入「家庭情境」及「家屬支持」的醫療專業建議，

因而特別規劃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醫療專區作為

陳水扁先生後續執行的處所，全心盡力安排優質的醫

療服務及提供舒適且溫馨的療養環境，將能減少社會

紛擾爭議並兼顧國家刑罰之衡平性，且已充分兼顧其

為受刑人，因病而沒有回到一般監獄的人道考量。 

（二） 「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為臺中市衛生局新制醫院

評鑑合格的醫院，該院的醫事人員及相關醫療設備器

材均由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支援提供，具有高度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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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專業及醫事經驗，目前院內提供精神科、神經內

科、耳鼻喉科、骨科、一般外科、泌尿科等 20 個不

同診次的專科門診，每週開放 45個診次，提供培德

院區內收容人於監內就醫，其醫療服務符合陳水扁先

生得以在監內就醫的需求。再者，培德醫院係設有精

神科的醫療機構而非單純的監獄，亦符合「出院建議

報告」所提，不建議直接回到監獄及轉介設有精神科

醫院的意見。 

（三） 培德醫院內醫療儀器備有 X 光機、超音波掃瞄儀、心

電圖機、胃鏡、人工呼吸器等設備；醫護人力有醫師

8 名、護理人員 34 名、藥師、醫檢師及放射師等 2

至 3名，不論醫療設備器材或醫事人員數量，均較一

般監獄專業且充足，且 24 小時有醫師及護理人員輪

班，故陳水扁先生收治於醫療專區，培德醫院可隨時

針對其病症迅速提供專業診斷及治療照護。此外，培

德醫院又特別遴選領有專業看護證照的照護服務

員，每日 24 小時協助陳水扁先生生活起居照護，浴

廁內設置求救鈴，如有緊急事故時可即時救援，應可

強化生活照護。 

（四） 考量陳水扁先生後續醫療銜接成效，臺中監獄除接收

其於臺北監獄完整醫療處遇資料外，該監特別延請臺

中榮民總醫院提供精神科及神經內科等專業的醫療

協助，由臺中榮民總醫院派員擔任醫療小組召集人，

輔以中國醫藥大學醫師組成醫療小組，應能提供陳水

扁先生完善及妥適的醫療照護。 

（五） 為營造家庭溫馨氣氛並降低監禁壓力，培德醫院特別

規劃具庭園風格的療養專區(詳如附件照片及影

片)，供陳水扁先生使用。該區以拱門、矮牆區隔，

環境寬廣、幽靜並緊鄰培德醫院急診處，如需監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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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或急診可就近處理。療養專區基地總面積約為 243

坪，專區內花草扶疏、綠意盎然，並設有室外景觀休

閒活動區及室內活動、接見會客、教化輔導區與房舍

區等處所;陳水扁先生房舍面積為 9.2坪，室內挑高

3.8米，該房三面採光，陽光充足，通風良好，亦有

獨立浴廁及防滑設施；房內鋪設木質地板，設有單人

床鋪、書桌、椅子、書櫃及置物櫃等生活設施，這是

其他受刑人不可能享有的處遇，也是我國獄政史上首

創。 

（六） 考量陳水扁先生在有家人支持陪伴的情境中，能獲得

較佳的醫療效果，故從寬辦理其親友接見，家屬可不

限次數、週一至週五均可辦理面對面接見。惟如將陳

水扁先生送到一般醫院，不僅增加監獄外派戒護人力

及轄區警力的耗費，且會造成醫院的困擾及不便，甚

至隔一段時間必須再轉院。因此，綜合考量認為培德

醫院位於台中市南屯區，距離台中高鐵站僅需十餘分

鐘車程時間，便利家屬接見往返。再者，陳水扁先生

家屬居住於中南部，只要家屬有心強化家庭支持及探

視，交通及地理環境均屬便捷，即便妻子吳淑珍女士

前來會見亦無困難。此外，培德醫院又特別設置專屬

接見會客區，該區空間寬敞，佈置溫馨，並設有走步

機、腳踏車、震動甩脂機等運動器材供其使用。全區

為無障礙空間且隱密性高，其妻子或孫子可於該區自

由活動且不受他人干擾，亦符合「出院建議報告」所

提「家庭情境」與「家屬支持」意見。 

（七） 為避免陳水扁先生獨居產生人際疏離感，特別於培德

醫院陳水扁醫療專區規劃工作室，安排陳水扁先生與

其他三名受刑人於日間一同整理圖書雜誌，讓其逐步

適應群體生活。此外，陳水扁先生醫療專區內設置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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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諮商室，安排專業精神科醫師、心理師及社工師，

定期給予輔導及治療，提供家庭式的情境治療、心理

治療及職能治療，緩解監禁壓力，提高治療成效。 

四、綜上所述，基於陳水扁先生仍具有受刑人身分，又兼顧

其為病人及卸任國家元首，為維護其身心健康，一切後

續處遇皆以陳水扁先生醫療權益作為首要考量，並兼顧

適法性下，矯正署及臺北監獄經審慎評估後共同認為以

培德醫院的收容環境、醫療資源、儀器檢查設備、看護

照料及家屬接見便利性，係為陳水扁先生後續處遇執行

的最佳處所，陳水扁先生已於今（19）日上午移送培德

醫院醫療專區繼續治療，未來培德醫院仍持續本諸維護

人權理念及對卸任國家元首尊重原則，給予陳水扁先生

最妥適的醫療照護及收容環境。法務部至盼社會各界能

摒棄政治成見，共同支持培德醫院所作的各項醫療規劃

與努力，一同營造適合陳水扁先生療養的醫療環境。 


